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35 号，简称“新办法”），对原《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年第 31 号修改，简称“原办法”）予以修订，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

遇资料由申报时报送改为留存备查，自 2020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税务总局梳理了 12个问答，为你解读新办法的修订背景、修订内容、相关

变化等内容，一起来学习吧！

一、修订背景是什么？

2009年，税务总局全面建立了以审批为主的非居民享受协定待遇程序。2015

年，根据“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税务总局发布了原办法，取消非

居民享受协定待遇的审批，规定非居民纳税人在申报时自行享受协定待遇，同时

按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资料，并接受税务机关的后续管理。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高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

定待遇的便捷性，税务总局修订了原办法，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资料由

申报时报送改为留存备查。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一是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资料由申报时报送改为留存备查；

二是大幅度简化非居民纳税人应填报的报表；

三是厘清非居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三、修订后，非居民纳税人如何享受协定待遇？



修订后的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程序为：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

采取“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具体为：

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自行判断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需要享受协定

待遇，应在申报时报送《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并按照本办

法第七条的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自行判断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

件且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应当如实填写《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

表》，主动提交给扣缴义务人，并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

备查。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自行申报还是扣缴申报，均由非居民纳税人归集和留

存相关资料备查。

四、如何理解非居民纳税人需要作出的声明？

非居民纳税人需要作出的声明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税收居民身份，即根据缔约对方法律法规和税收协定居民条款为缔约

对方税收居民。如果根据缔约对方法律法规为缔约对方税收居民，但根据税收协

定居民条款为我国税收居民，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

第二，相关安排和交易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税收协定待遇。根据税收协

定主要目的测试条款或国内税收法律规定中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如果相关安排和

交易的主要目的为获取税收协定待遇，则不能享受协定待遇。

第三，自行判断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非居民纳税人如果判断有误，不符合

享受协定待遇条件而享受了协定待遇，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四，按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接受税务机关后续管理。非居民纳

税人未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留存备查资料及其他补充资料，或逃避、拒绝、阻



挠税务机关进行后续调查，主管税务机关无法查实是否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

应将其视为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

五、非居民纳税人需要填报的报表作何简化？

原办法规定的报表共 10张，非居民纳税人根据需要享受协定待遇情况填报

其中两张。两张报表内容详实，能帮助非居民纳税人判断是否符合享受协定待遇

的条件，但同时产生一定填报负担。为减轻非居民纳税人填报负担，本次修订大

幅度简化了报表。简化后的报表仅 1张，且内容少，易填报。非居民纳税人仅需

填报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并作出声明即可。

非居民纳税人如有需要，仍可参照原办法规定的报表，判断是否符合享受协

定待遇条件。

六、扣缴义务人未收到《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应如

何处理？

非居民纳税人未主动提交《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给扣缴

义务人或填报信息不完整的，扣缴义务人依国内税收法律规定扣缴。

七、扣缴义务人收到《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应如何

处理？

扣缴义务人收到《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后，确认非居民

纳税人填报信息完整的，依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和协定规定扣缴，并如实将《非居

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信息报告表》作为扣缴申报的附表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八、为什么“非居民纳税人”的定义发生变化？

原办法规定：“非居民纳税人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或税收协定不属于中

国税收居民的纳税人（含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个人）。”新办法规定：“非居民纳

税人是指按照税收协定居民条款规定应为缔约对方税收居民的纳税人。”

修订后的非居民纳税人的定义更为准确。享受协定待遇的主体为按照税收协

定居民条款规定为缔约对方税收居民的纳税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仅为缔约对方

税收居民的纳税人，另外一类是缔约对方税收居民同时按我国税收法律规定为我

国税收居民，但按照税收协定居民条款规定应为缔约对方税收居民的纳税人。

九、非居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责任如何划分？

新办法进一步厘清非居民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非居民纳税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符合条件且需要享受协

定待遇的，主动向扣缴义务人提交报表要求享受协定待遇。如果非居民纳税人判

断有误，不符合协定待遇条件而享受了协定待遇且未缴或少缴税款的，应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扣缴义务人应在收到报表后确认非居民纳税人填报信息完整，然后按照非居

民纳税人要求享受的协定待遇进行扣缴申报。如果扣缴义务人未按本办法第六条

规定扣缴申报，或者未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发生不符合享受协

定待遇条件的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且未缴或少缴税款情形的，扣缴义务人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十、能够证明符合协定规定身份的证明指什么？

享受税收协定国际运输条款或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可由能够证明符合协定

规定身份的证明代替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比如，有的税收协定国际运输条款规定：



“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取得的利润，应仅在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的缔约

国征税。”企业根据上述条款享受协定待遇，可以提供由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

开具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证明代替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十一、证明“受益所有人”身份的相关资料指什么？

享受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协定待遇的，应留存证明“受益所有人”

身份的相关资料。证明“受益所有人”身份的相关资料是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

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9 号）

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资料。

十二、税收协定主要目的测试条款是什么？

税收协定主要目的测试条款是指税收协定中有如下表述或者类似表述的条

款：虽有本协定其他条款的规定，如果在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与情况后，可以合

理地认定就某项所得获取本协定某项优惠是直接或间接产生该优惠的安排或交

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则不应对该项所得给予该优惠，除非能够证明在此种情形下

给予该优惠符合本协定相关规定的宗旨和目的。


